
东师校发字[2024]61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单位

公用房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有偿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经学校 2024 年第 1 次校长办公会、第 1 次党

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有偿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4年 1月 25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

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学校房屋资源配置，提高公用房使用效

益，促进学校事业发展，更好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公

共服务提供条件保障，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财资〔2012〕6号）、《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

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号）、《普通高等学校建筑

面积指标》（建标〔2018〕32号）、《东北师范大学公用房管

理办法》（东师校发字〔2019〕181 号）等文件，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教学科研单位是经学校批准设置

的、具有独立人事编制且使用学校公用房的各学院（部）、

研究院（所）。

第三条 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管理遵循“分类管理、定额

配置、有偿使用、动态调整”的基本原则，各单位应按照其公

用房定额面积标准使用房屋，超出定额标准的公用房应交还

学校，如不能交还则须支付相应的房屋资源使用费。

第四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房屋面积均为房屋的实际使用

面积，不包括门厅、走廊、楼梯、卫生间等公用部分。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学校成立公用房有偿使用工作组，负责学校公

用房有偿使用相关制度制定、数据核定、定额面积核算等工

作。党委书记、校长任工作组组长，主管资产工作的校领导

任副组长，成员由发展规划处、教务处、社会科学处、科学

技术处、研究生院、人事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财务处、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后勤保障部负责人组成。“惟真楼科研

用房成本分担工作小组”并入公用房有偿使用工作组。

第六条 工作组各部门具体分工如下：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各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定额

面积、实际用房面积和房屋资源使用费的核定，以及房屋资

源使用费专项账户的设立审批；

发展规划处负责学校学科发展的空间规划及各教学科

研单位绩效考核；

教务处负责各教学科研单位本科生人数，教室、公共实

验教学用房性质的核定；

社会科学处、科学技术处负责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

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的核定；

研究生院负责各教学科研单位研究生人数、研究生教室

性质的核定；

人事处负责各教学科研单位各类人员数量及人才情况

的核定；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各教学科研单位留学生人数的

核定；

财务处负责房屋资源使用费专项账户的设立和账务处



理；

后勤保障部负责各楼宇的物业管理、修缮工程管理及能

源管理。

第三章 定额面积核算

第七条 学校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分为办公用房、教学

用房、服务用房、科研用房。其中，办公用房包括行政办公

用房和教师工作用房，教学用房包括教室和公共实验教学用

房，科研用房包括基础科研用房和补贴科研用房。

第八条 办公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一）行政办公用房是指教学科研单位教学以外党政管

理人员的办公室用房，按照各单位在职的党政管理实有人数

计算，具体标准如下。

人员类别 面积标准（平方米/人）

正处级 18

副处级 12

科级及以下 9

编制外人员 6

（二）教师工作用房是指专任教师、教辅人员及博士后

等教学相关人员的办公室用房，按照各单位在职的教学科研

相关实有人数计算，具体标准如下。

人员类别 面积标准（平方米/人）

正高级 18

副高级 12

讲师及以下 9

对于各单位担任副处级及以上领导的教学科研人员，行



政办公用房和教师工作用房不重复计算，按行政职务级别进

行核算。

第九条 教学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一）教室是指房间内有讲台、学生桌椅、黑板或多媒

体等设备用于本科生、研究生课堂教学，且排课情况符合学

校要求的公用房，包括各种一般教室、制图教室、艺术教室

等。学校暂不核算教室的定额面积，由各教学科研单位管理

的教室，经教务处、研究生院、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共同核

定后，不计入各单位用房面积。

（二）公共实验教学用房是指利用本单位的教学资源安

排其他学院学生实验课所需的各类实验室、计算机房、语音

室等房屋。学校暂不核算公共实验教学用房的定额面积，如

该单位实际用房面积超出定额标准，经本单位申请，教务处、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共同核定后，不计入该单位用房面积。

第十条 服务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服务用房是指各教学科研单位用于作为资料室、会议室、

师生活动用房等公共服务用途的房屋，根据各单位师生规模，

按照线性插值法核算，具体取值如下。

师生规

模数

（人）

≤2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定额面

积（㎡）
100 200 300 375 425 475 500



第十一条 科研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科研用房是指用于完成科研任务、安排本院学生实验课

等所需的各类实验室、计算机房、语音室等房屋，包括基础

科研用房和补贴科研用房。

（一）基础科研用房定额面积

基础科研用房定额面积=学生规模数*M1+研究生数*M2

M1为生均科研用房面积标准，M2为研究生人均补助面

积标准，具体取值如下。

学科 学院
M1

（㎡/生）
M2

（㎡/生）

理学（一）

生命科学学院、化学学院、物

理学院、环境学院、地理科学

学院

2.62 3

理学（二）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学与

统计学院、心理学院
0.67 1.5

人文学科

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部、国际汉学院、思

想政治研究院

0.30 0.5

教育学 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院 0.425 0.5

外语、经

济、法学、

管理学

政法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0.55 0.5

艺术
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传媒科

学学院
2.34 1

体育 体育学院 0.64 2

（二）补贴科研用房定额面积

补贴科研用房是指对各单位学科发展建设的补贴性房

屋面积，包括人才补贴用房、科研平台补贴用房。



1.人才补贴用房

对各教学科研单位的院士层次人才及国家级人才，增加

配置科研用房定额面积，具体标准如下。

类别 院士

院士层次

人才（人

文社科）

国家级人

才（理工

农医）

国 家 级

人才（人

文社科）

国家级青

年人才（理

工农医）

国家级青

年人才（人

文社科）

人才补贴

面积标准

（㎡/人）

200 100 60 30 30 15

2.科研平台补贴用房

对各教学科研单位的国家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

心及文科基地等平台的公用房，根据其类别、等级，增加配

置科研用房定额面积，具体标准如下。

实验室级别
国家重点

实验室

国家工

程中心

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教育部

工程中心

教育部

文科基地

补 贴 面 积

（㎡/个）
1500 1000 500 300 150

其他各级各类型平台，各单位可根据平台贡献度予以相

应补贴。

第四章 工作流程

第十二条 学校公用房有偿使用工作组以每年的 10月31

日为基准日，对各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有偿使用的相关数据

进行核定，于年底前完成下一年度定额面积核算并提交学校

审议。

第十三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应及时对学校公用房有偿使



用工作组的核算结果进行确认，腾退超额使用的公用房，腾

退公用房应集中成片。如不能腾退房屋，须支付相应的房屋

资源使用费，原则上各单位用房面积超额最高不得超过

100%。

第十四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对本单位的

房屋资源使用费进行内部核算和收取，在次年 1 月 20 日前

按照工作组开具的核算通知单支付学校房屋资源使用费。

第五章 有偿使用与费用管理

第十五条 学校房屋资源使用费标准，依据每年各教学

科研单位公用房定额面积核算情况动态调整，于每年年底前

确定下一年度房屋资源使用费标准。

第十六条 房屋资源使用费可从纵向课题间接经费、横

向课题经费、发展基金、绩效奖励等经费科目中列支。

第十七条 学校设立校院两级“房屋资源使用费”专项账

户。学校房屋资源使用费专项账户可用于学校公用房有偿使

用管理的缺额补贴、奖励返还以及公用房管理产生的相关费

用支出；各教学科研单位房屋资源使用费专项账户可以用于

本单位房屋资源使用费收取和支付，结余部分由本单位统筹

使用。

第十八条 为鼓励各教学科研单位提高房屋资源使用效

益、推行公用房有偿使用，学校根据各单位定额核算结果及

房屋资源使用费收取情况，按一定比例对按时、足额支付房

屋资源使用费的单位进行奖励返还，同时对房屋使用面积缺

额的教学科研单位进行补贴。



第十九条 对于未按时、足额支付费用且超额使用学校

房屋的单位，学校将从绩效奖励、学费分成等学校下发的经

费中直接扣除费用并取消房屋资源使用费奖励返还，同时在

学院（部）学科建设绩效核定中予以减分。

第六章 校控科研用房管理

第二十条 学校惟真楼科研用房为校控科研用房，按照

“自愿申请、成本分担、协议使用、动态流转”的原则，由学

校统一配置，按照《东北师范大学惟真楼成本分担管理办法》

进行管理。

第二十一条 惟真楼科研用房不计入各教学科研单位实

际用房面积，不影响各单位定额面积核算结果，无论定额核

算结果是否超额，使用惟真楼科研用房均须按相应标准向学

校支付房屋资源使用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为学校对各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面

积核算的依据，各教学科研单位应根据本办法，结合自身实

际，制定内部管理细则和收费标准，自行统筹配置使用房屋

资源，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后实施。各单位内部制定

的收费标准可高于学校房屋资源使用费标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所设置的各项定额标准和收费标

准可视学校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